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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梓耕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(补发) 

 

一、原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  

吉林梓耕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原实际控制人为张长平先生、孙昶女士。原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如下：

张长平持有公司 87.4444%的股权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股东张长平

与股东孙昶系夫妻关系，夫妻双方财产均为二人共同所有，不存在对

个人财产的约定。自公司设立以来，双方用于出资的财产均为夫妻共

同财产。张长平任公司董事长，孙昶任公司监事，张长平与孙昶合计

持有公司 89.4444% 的股权，张长平与孙昶以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

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，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，

决定公司经营政策、财务政策及管理层任免，因此共同认定为公司的

实际控制人。 

二、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 

张长平先生因病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不幸逝世。根据其父亲张庆

温、配偶孙昶、长子张宜云、次子张宜丁四名财产继承人办理继承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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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的申请，河北省枣强县公证处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出具了《公证

书》（公证书编号：(2017)枣证民字第 491 号），财产继承人张庆温（被

继承人父亲）签署了《放弃继承声明书》自愿放弃财产继承；吉林省

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出具了《公证书》（公证书编

号：（2017）吉长国安证民字第 80615 号），孙昶（被继承人配偶）、

张宜云（被继承人长子）、张宜丁（被继承人次子）共同签署了《遗

产分割协议》，由张宜云全部继承张长平原持有的公司 39,350,000 股

股份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87.4444%。上述《公证书》已发生法律效力，

目前尚未办理股份过户。张宜云先生原持有公司股份 1,350,000 股，

持股比例 3.00%，现任公司董事长。继承完成后张宜云先生共持有公

司股份 40,700,000 股，持股比例达到 90.4444%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

原来的张长平先生、孙昶女士变更为张宜云先生，对公司实施控制。  

三、实际控制人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张宜云先生后，未来12个月内，张宜云

先生尚未有改变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计划，包括

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、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、更换高级

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；尚未有对《公司章程》条款进行修改及修改

的计划；尚未有对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；尚未有对公

司分红政策作重大变化的计划；尚未有其他对公司主要业务和组织结

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；尚未有对公司资产处置的计划。如果根据公司

实际经营需要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整的，张宜云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的要求，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，切实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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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权益。 

张宜云先生原任公司总经理，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业务及经营

管理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，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

置方案及公司基本管理制度等工作，收购完成后张宜云先生承诺保证

公司独立经营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

结构，保持公司在资产、业务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，

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本次收购系因继承关系导致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，本

次收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正常经营无影

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吉林梓耕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2 月 12 日 


